
 

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关于公开征求《广东 

广西海南三省（区）电网企业代理购电 

监管指引》意见的公告 

 

为加快落实国家电价改革文件精神，规范电网企业代理购电

行为，维护电力市场秩序，保护电力生产者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

和社会公共利益，根据国家能源局有关要求和《南方区域电力市

场监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我局组织编制了《广东广西海

南三省（区）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监管指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向

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 

欢迎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

提 出 宝 贵 意 见 建 议 ， 意 见 建 议 可 通 过 电 子 邮 件

jianguanhy@126.cm 或传真 020-83510221，反馈至我局市场监管

处。 

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！ 

 

 

 

南方能源监管局 

2021 年 11 月 30 日 

国 家 能 源 局 南 方 监 管 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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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广西海南三省（区）电网企业 

代理购电监管指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第一条  【目的依据】为规范电网企业代理购电行为，维护

电力市场秩序，保护电力生产者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

利益，根据国家能源局有关要求和《南方区域电力市场监管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，制定本监管指引。 

第二条  【适用范围】本监管指引适用于广东、广西、海南

三省（区）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监管。 

第三条  【名词定义】本监管指引所称电网企业代理购电，

是指在有序推动工商业用户全部进入市场过程中，暂未直接从电

力市场购电的工商业用户，由电网企业（包括地方电网企业和增

量配网企业，下同）按照市场化交易等方式代理购电。 

第四条  【代理购电关系变更和终止监管】电网企业应当按

照国家和所在省（区）要求的方式和时限向其供电营业区内的工

商业用户告知代理购电事宜。 

电网企业不得阻止或变相阻止代理购电用户按照国家和所

在省（区）有关规定终止代理购电关系，选择直接参与市场交易。 

第五条  【代理购电信息发布监管】电网企业应当按照月度

发布以下预测信息：代理工商业用户用电规模，保障居民、农业

用户的用电量规模，优先发电（不含燃煤发电，下同）保量保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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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和保量竞价规模，电网企业市场化购电规模等。 

电网企业根据实际计量和结算数据，按照月度发布以下信

息：代理工商业用户实际用电量，保障居民、农业用户的实际用

电量，优先发电保量保价电量和保量竞价电量，电网企业市场化

购电电量，相关预测数据与实际数据偏差，采购电量电价结构及

水平，代理购电用户电价水平及构成，代理购电用户电量和电价

执行情况等信息。 

电网企业应当明确并公开代理购电信息发布的具体负责部

门和联系方式，在电力交易平台以代理购电身份单独注册账户，

通过交易平台按照公开信息类别披露代理购电信息。 

第六条  【代理购电交易行为监管】电网企业预测年度、月

度存在市场化购电规模时，可以参与省间、省内市场化交易购电，

购电的标的物为年度（分解到月）或某个月度的电量。否则，不

得主动参与年度或月度省间、省内市场化交易进行购电。参与省

间、省内交易申报需求之和不得超出其预测市场化购电规模。 

电网企业参与市场化交易的方式以及参与省间、省内市场化

交易的顺序应当符合所在省（区）代理购电有关方案规定。参与

省间、省内市场化交易的顺序未明确规定的，可由电网企业自主

选择。 

电网企业应当公平对待参与市场交易的发电企业，不得通过

双边协商方式与发电企业进行代理购电交易，不得运用垄断地位

影响市场交易。 

第七条  【代理购电价格监管】电网企业应当根据所在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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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区）制定的代理购电方案的规定计算代理购电价格和代理购电

用户电价，不得自行提高或降低价格水平。 

代理购电价格、代理购电用户电价按照规定的方式和期限向

社会公布。 

第八条  【代理购电电费结算监管】电网企业应当按照《发

电企业与电网企业电费结算办法》（国能发监管〔2020〕79 号）

规定与发电企业结算代理购电电费。 

电网企业与代理工商业用户按照国家有关法规、规章和双方

合同约定结算代理购电用户电费。电力用户电费账单根据所在省

（区）规定列示电费明细。 

第九条  【代理购电服务质量监管】电网企业应当按照国家

和所在省（区）要求，建立并公开相关工作制度，明确工作流程，

从组织机构和营销业务涉及的软件、硬件和工作流程上为代理购

电业务提供支撑和保障；应当围绕代理购电实施开展专题宣传，

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传统营销业务渠道，持续加强与用户的沟通，

增进各方面的理解与支持，积极鼓励工商业用户直接参与市场交

易。 

电网企业应当严格遵守《供电监管办法》和“获得电力”有关

监管要求，不得根据用户购电方式或购电对象的不同进行区别对

待。 

第十条  【代理购电评估机制】电网企业应当单独归集、单

独反映代理购电机制执行情况，以半年度为周期评估代理购电政

策执行情况，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组织机构和支撑业务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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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有效性，工作程序的流畅性，代理购电市场交易的合规性，发

布信息的及时、完整、准确性，代理购电规模的变化情况，存在

的主要问题和建议。评估结果分别于 1 月和 7 月月底前报送能源

监管机构和有关政府主管部门。 

第十一条  【市场运营机构监管】市场运营机构对代理购电

业务保持中立性，不得参与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业务。 

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选择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的，可于

每季度最后 15 日前选择下一季度起直接参与市场交易，电力交

易机构应当按照市场注册管理制度规定办理注册手续，将有关变

更信息于 2 日内告知电网企业。 

电力交易机构应当常态化分析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参与市场

交易带来的影响，将有关情况纳入季度市场监测分析报告。电网

企业代理购电对电力市场正常秩序或对其他主体利益产生较大

影响的，电力交易机构及时向能源监管机构和有关政府主管部门

报告。 

电力交易机构定期评估市场交易价格和代理购电价格波动

风险，及时发现苗头性、趋势性、潜在性问题，做好风险预警防

控。 

第十二条  【监管措施】电网企业代理购电行为违反电力监

管法规、规章和有关规定的，能源监管机构可以对其采取监管约

谈、责令整改、出具监管意见等监管措施，或依法给予行政处罚。 

第十三条  【实施时间】本监管指引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

实施。 


